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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13         证券简称：蓝丰生化        公告编号：2025-026 

 

江苏蓝丰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对外担保情况概述 

江苏蓝丰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 2025 年 4 月

27 日及 2025 年 5 月 22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

十八次会议和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 2025 年度为

子公司提供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为满足日常经营和业务发展的资金需要，

公司及子公司拟为合并范围内子公司融资事宜提供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30 亿元的

担保，担保范围包括但不限于申请综合授信、贷款、承兑汇票、信用证、保理、

保函、融资租赁、供应链融资等融资业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4月 29

日刊登在《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预计 2025 年度为子公司提供对外担保额度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5）。 

二、担保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与滁州皖东农村商业银行白云支行（以下简称“皖东农商行白

云支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同意为安徽旭合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旭合科技”）与皖东农商行白云支行签订的《综合授信合同》、

安徽旭合清洁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旭合清能”）与皖东农商行白云

支行签订的《综合授信合同》所形成的债务分别提供最高限额为人民币 7,500

万元和 1,500 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公司与深圳深高速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深高速融租”）签订了《保证担保合同》，同意为安徽旭曜新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旭曜”）与深高速融租签订的《融资租赁合同》

所形成的债务提供 2,000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 

上述担保事项在已经审议的预计担保额度范围内，公司无需再另行履行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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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序。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安徽旭合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旭合科技的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安徽旭合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41171MA8P8L1P63 

住所 安徽省滁州市中新苏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建业路 1 号 

法定代表人 李质磊 

成立日期 2022 年 07 月 14 日 

注册资本 51782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光伏发电设备租赁；光伏设备及元器件

销售；机械电气设备制造；半导体器件专用设备制造；电子专用材料制造；

电子专用材料销售；半导体器件专用设备销售；机械电气设备销售；技术服

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太阳能发电技

术服务；电子专用材料研发；玻璃制造；发电机及发电机组制造；太阳能热

发电装备销售；发电机及发电机组销售；余热发电关键技术研发；发电技术

服务；电机制造；微特电机及组件制造；电工器材制造；电力电子元器件制

造；电池制造；家用电器制造；电机及其控制系统研发；智能家庭消费设备

制造；电子（气）物理设备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电气设备修理；通用设备

修理；电池销售；电力电子元器件销售；电工器材销售；新兴能源技术研

发；半导体照明器件制造；半导体照明器件销售；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半

导体分立器件销售；配电开关控制设备制造；集成电路芯片及产品制造；电

子元器件制造；光电子器件制造；电子测量仪器制造；电子元器件批发；电

子元器件零售；配电开关控制设备销售；光电子器件销售；电子专用设备销

售；电子测量仪器销售；集成电路芯片及产品销售；电子产品销售；照明器

具销售；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配电开关控制设备研发；储能技术服

务；电池零配件生产；智能输配电及控制设备销售；电池零配件销售；新材

料技术研发；电子专用设备制造；集中式快速充电站；输配电及控制设备制

造；货物进出口；进出口代理（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

禁止或限制的项目）许可项目：建设工程施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

证件为准） 

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蓝丰生化 49.2449% 

郑旭 30.7539% 

安徽瓴先新能源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4.1941% 

长安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3.4414% 

安徽巽顺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3657% 

合计 100.00% 

是否失信被执行人 否 

2、旭合科技最近一年的财务状况： 

单位：万元 

报告期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负债总额 

截至 2024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264,538.32 38,422.21 121,327.87 -24,762.25 -17,652.77 226,116.11 

（二）安徽旭合清洁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旭合清能的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安徽旭合清洁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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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41171MA8P96RT9A 

住所 安徽省滁州市中新苏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大王街道建业路 1 号 3 楼 303 室 

法定代表人 崔海峰 

成立日期 2022 年 07 月 20 日 

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太阳能热利用装备销售；光伏设备及元器

件销售；光伏发电设备租赁；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

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储能技术服务；智能输配电及控制设备销售；新材料

技术研发；电池零配件销售；太阳能热利用产品销售；电子专用材料销售

（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许可项

目：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

件为准） 

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安徽旭合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99.00% 

江苏蓝丰进出口有限公司 1.00% 

合计 100.00% 

是否失信被执行人 否 

2、旭合清能最近一年的财务状况： 

单位：万元 

报告期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负债总额 

截至 2024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28,276.26 9,140.83 38,489.31 -596.58 -452.48 19,135.43 

（三）安徽旭曜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安徽旭曜的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安徽旭曜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41171MAD8XH1R1T 

住所 安徽省滁州市中新苏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建业路 1 号 1＃办公楼 4 楼 

法定代表人 张丽鹏 

成立日期 2024 年 01 月 09 日 

注册资本 5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

广；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海上风电相关系统研发；风电场相关系统研发；

风力发电技术服务；储能技术服务；发电技术服务（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

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安徽旭合清洁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00.00% 

是否失信被执行人 否 

2、安徽旭曜最近一年的财务状况 

单位：万元 

报告期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负债总额 

截至 2024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3,576.64 42.34 69.87 42.34 42.34 3,534.31 

四、合同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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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与皖东农商行白云支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保证人：江苏蓝丰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滁州皖东农村商业银行白云支行 

债务人：安徽旭合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最高债权额：人民币（大写）柒仟伍佰万元整 

2、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保证范围：债务人和皖东农商行白云支行在主债权确定期间发生的一系

列债务，包括但不限于全部本金/敞口、利息（包括罚息）、违约金赔偿金、判

决书或调解书等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应加倍支付的债务利息、债务人应

向皖东农商行白云支行支付的其他款项、皖东农商行白云支行为实现债权与担

保权利而发生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保全

担保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公证费、送达费、公告费、律师

费及因诉讼执行产生的费用等）。 

4、保证期间：自主合同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二）公司与皖东农商行白云支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保证人：江苏蓝丰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滁州皖东农村商业银行白云支行 

债务人：安徽旭合清洁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最高债权额：人民币（大写）壹仟伍佰万元整 

2、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保证范围：债务人和皖东农商行白云支行在主债权确定期间发生的一系

列债务，包括但不限于全部本金/敞口、利息（包括罚息）、违约金赔偿金、判

决书或调解书等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应加倍支付的债务利息、债务人应

向皖东农商行白云支行支付的其他款项、皖东农商行白云支行为实现债权与担

保权利而发生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保全

担保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公证费、送达费、公告费、律师

费及因诉讼执行产生的费用等）。 

4、保证期间：自主合同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三）公司与深高速融租签订的《保证担保合同》 

保证人：江苏蓝丰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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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人：深圳深高速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承租人：安徽旭曜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被担保债权：人民币（大写）贰仟万元整 

2、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保证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承租人应向深高速融租支付的全部租金、逾

期利息、保证金、手续费、违约金、损失赔偿金、其他应付款项等；深高速融

租为实现主合同项下债权及保证担保权利所花费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法院或

仲裁机构费用、律师费、执行费、公证费、评估费、鉴定费、拍卖费、保管费、

手续费及相关人员的差旅费等等）；深高速融租根据所有生效的协议、合同及

可适用的法律、法规有权向公司收取的其他款项。 

4、保证期间：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承租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

后三年期满止。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审议通过的担保额度为 30.00亿元，占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 9,220.31%；截至目前，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 61,819.13 万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公司净资产的 1,899.97%，其中，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

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2,620.0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公司净资产的 80.52%，

公司对合并报表内单位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59,199.13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公司净资产的 1,819.45%。公司及子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情况，也不存在涉及

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 

1、公司与皖东农商行白云支行签订的相关协议。 

2、公司与深高速融租签订的相关协议。 

特此公告。 

江苏蓝丰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 6月 13日 


